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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来 宾 市 人 民 医 院

来宾市人民医院中医外治中心装修改造
工程设计服务费院内采购公告

为进一步发挥我院中医特色优势，提升医疗服务能力，拓展

中医服务领域，我院拟对中医外治中心装修改造工程设计服务费

进行院内招标采购设计公司，欢迎有意向、符合设计资质的设计

公司前来参与，采购公告基本情况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项目编号：LBSRMYY-20250428
项目名称：来宾市人民医院中医外治中心装修改造工程

设计服务费

采购方式：院内电话议价

采购最高限额：21390.00元。

项目建设内容：设计位于门诊三楼中医科装修改造面积约

690㎡，设立中医外治中心设计工作，出具设计施工图、效果图、

预算编制等资料，设计装修改造候诊区、就诊区、治疗区、男女

理疗室、针灸室、推拿室、睡眠治疗室等功能设计、室内、外软

包设计，要求布局合理，流程便携，符合医院感染防控要求。

二、项目要求：

报名资料中包含报价、设计方案等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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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响应者资质要求

（一）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：

1.具有合格有效的营业执照，国内注册（指按国家有关规定

要求注册的），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，且具有相应的设计

资质的;
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;
3.具有履行专业技术能力;申请人能自主承担项目，不得委托

其他单位;
4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;
5.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

记录;
6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（二）对在“信用中国”网址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

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

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条件

的供应商，不得参与本次市场调查活动。

四、递交响应文件的时间、投递材料方式和材料格式要求。

（一）时间：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3 个工作日内;

（二）投递材料方式

1.资料可邮寄到来宾市人民医院学员宿舍楼一楼基建科，徐

工收;
2.现场投递材料：来宾市人民医院学员宿舍楼一楼基建科

（第二住院部北面）。如需进一步了解项目详情信息的可致电联

系：徐工，电话：0772-423614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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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材料格式要求

1.响应文件必须真实有效，如提交虚假材料瞒报有关情况，

一经查实后将取消其参加资格，并终身禁止在我院开展所有相关

业务;
2.报价单;
3.设计方案;
4.设计公司简介及有效的营业执照、资质证明;
5.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（原件备

查）;
6.供应商参加本项目无围标串标行为的承诺函;
7.本设计服务费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响应，不允许响应设计公

司对本采购设计服务费项目进行分包和转包。

以上材料按提交材料要求按顺序打印，封面包括项目名称、

单位名称、联系人名字、联系人电话、编制日期;目录包括材料

内容清单和对应页码。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，统一使用 A4纸
张并按目录顺序装订成册（一式三份，一正二副）装于密封的档

案袋中（密封袋封面注明项目名称、投标公司和投标人联系信息

等）。

以上材料必须加盖公章，提交纸质材料报名送到基建科（来

宾市兴宾区盘古大道东 159号，来宾市人民医院学员宿舍楼一楼

基建科办公室）;请于公告规定时间内密封递交相关材料，逾期

不予受理。

七、监督部门

为贯彻“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”原则，实行信息公开、



- 4 -

程序公开、结果公开，本次来宾市人民医院中医外治中心装修改

造工程设计服务费采购接受纪检监察部门、审计部门、职工和社

会各界监督。对采购工作中的违法违纪行为，依照有关规定严肃

处理。

来宾市人民医院纪检监察室，电话：0772-4217805;
来宾市人民医院监督审计科，电话：0772-4225156。
特此公告

来宾市人民医院

2025年 4月 28日


